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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實施彈性上班同仁應行注意事項 
91年3月15日制定施行(國立中興大學91.2.22興人字第9102000042號)  

中華民國97年1月2日第33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年6月22日第36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9月4日第380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8點） 

中華民國106年1月19日興人字第1060600031號書函修正公布第2、3、4、5、8點；並自106年2月1日施行 

中華民國111年3月9日興人字第1110600274號書函修正公布第2、3點；並自111年3月14日施行 

一、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電腦化差勤管理，提升行政人員工作效益並兼

顧同仁實際上、下班之需要，特訂定「國立中興大學實施彈性上班同仁應行注意事

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 

二、辦公時間： 

（一）正常上班時間:每日上班8小時，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7時，中午12時

至13時休息。 

（二）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7時45分至9時，下午16時45分至18時。 

（三）核心上班時間：下列時間內，所有人員均應上班。 

1.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6時45分。 

2.各單位主管如因業務需要或單位內人數較少時，得自行排定核心上班時間。例

如：分為8時至12時、8時30分至12時及9時至12時等階段。 

三、上下班簽到退規定： 

（一）簽到退次數:每日於彈性上、下班時間內各上網簽到退一次，分為上午上班及

下午下班；上班簽到時間開始計算滿8小時，始得上網簽退下班。 

（二）簽到退時間： 

1.上午7時45分前簽到者，均視為7時45分上班，下班簽退時間為16時45分後，如

於上午7時前簽到者系統視為異常，應於7時至7時45分前再簽到一次。 

2.上午9時後簽到者，須辦理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職論。 

  例如：差勤系統顯示上午簽到時間為9時01分(按：對應標準時間為9時04分)，

應請假2小時(按：上午8時至10時)，下班簽退時間為17時後。 

3.上午請假半天，下午於13時前簽到者，均視為13時上班，下班簽退時間為17時

後；如於下午1時30分後簽到者視為遲到，應辦理請假手續。 

  例如：差勤系統顯示下午簽到時間為13時31分(按：對應標準時間為13時34分)，

應請假1小時(按：下午13時至14時)，下班簽退時間為17時後。 

（三）請假、休假或出差，應事先至人事網路資訊系統辦理請假手續並於奉核定後始

得離校；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可由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請假手續，但應同時

告知單位主管。 

（四）確因執行公務未簽到退、因公外出無法返校或系統故障等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

事由，或其他事由未簽到退者，請於3日內(含當日)於線上辦理「未簽到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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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因忘記或個人操作疏失」致未簽到退，每人每年最多可申請12次，超過部分

應以請假方式辦理，其請假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1.當日上午上班未簽到者，視為上午未到勤，應請假半日並辦理未簽到退申請事

宜。 

2.當日下午下班未簽退者，視為下午未到勤，應請假半日並辦理未簽到退申請事

宜。 

3.當日上班及下班均未簽到退者，視為當日未到勤，應請假1日。 

4.當日上午原已請假，下午上班或下班未簽到或未簽退者，視為下午未到勤，應

請假半日。 

5.當日下午原已請假，上午上班或下班未簽到或未簽退者，視為上午未到勤，應

請假半日。 

（五）各同仁如有遲到、早退或未簽到退情事，應於3日內(含當日)自行補辦請假或

未簽到退申請事宜，逾期以曠職登記，並通知單位主管。 

（六）各同仁在辦公時間內，不得擅離職守，因公外出校外，須辦妥請假手續（請假

單差假類別請點選「公出」〈4小時以內〉、「出差」），以備查核，如公出

後不再返校辦公，應於離校前辦理簽退。 

（七）凡於上班時間後到勤或提前退勤者，均應依實際到校或離校時間簽到退，俾便

據以辦理請假手續。 

（八）簽到退應親自為之，如經查證有利用網路遠端系統或由他人有代為簽到退等

情事，其代人簽到退者及被代簽到退者，均將依規定懲處。編制內職工經查

證屬實第一次記過1次、第二次記大過1次；契約進用職員經查證屬實第一次

年終成績考核列貳等以上、第二次解聘。 

四、請假時間計算： 

（一）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處理，自8時至17時。 

（二）半日請假： 

1.上午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8時至12時，下午彈性上班時間為13時至13時30分。 

2.下午請假：請假時間自13時至17時。惟上午上班簽到時間開始計算滿4小時始得

簽退下班。 

  例1：上班簽到時間7時45分，下班簽退時間為11時45分，下午請假時間為13時

至17時，時數4小時。 

  例2：上班簽到時間8時10分，下班簽退時間為12時10分，下午請假時間為13時

至17時，時數4小時。 

（三）以小時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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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開始上班即行請假者，一律不開放彈性，依正常上班時間8時起算至9時前上

班者，請假1小時，9時01分至10時前上班者，應請假2小時，餘類推。 

2.已簽到上班後再請假者，應符合(1)上班簽到時間起算加計欲請假時數至簽退時

間需滿8小時；或(2)上班簽到時間起算包含欲請假時數至簽退時間需滿8小時。 

  例1：上班簽到時間8時10分，下班簽退時間為15時10分，請假單填自15時至17

時（不回校）。 

  例2：上班簽到時間7時45分，下班簽退時間為16時45分，請假單填自13時至14

時（回校）。 

五、加班規定：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如確因業務需在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應

由各一、二級單位主管事先覈實指派，並事先填送加班請示單並經單位主管核准。

除特殊原因經專案核准申請外，每人每日以不超過4小時，每月不得超過20小時為

限，並經核准後始得加班。 

六、各單位主管應負直接監督管理屬員之責，對出勤、辦公異常者，應配合人事室即時

處理；對連續且屢勸不聽者，並應依行政程序簽請懲處。 

七、人事室應不定時派員瞭解同仁上班情形，對出勤、辦公異常者（含已補休請假者），

應隨時通知單位主管，並彙陳校長核閱，且將作為年終考績(核)參考或續聘依據。 

八、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有關規定辦理；本注意事項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